附件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原则
（机电工程学院）
一、基本原则

德育综合表现是在评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过程中对研究生进行评价的重要方面，为了体现研究生日常德育表现的重要性，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中设定5分为德育综合表现评价，加分上限为5分，具体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
2、 德育奖励
1、集体获奖

集体获得思政类、文体类竞争性奖项，按照以下类别进行加分。
A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一等级，排名第一人加5分，第二、三人加3分，其余人加[4/其他参与人数]分（上限2分），如无排名，按照[总分15/总参与人数]加分（上限5分）：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奖项、全国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示范团队（优秀项目）、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项目、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实践团队、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项目TOP100、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全国高校“活力社团”、团中央乡村振兴“笃行计划”专项行动全国示范性团队、团中央乡村振兴“笃行计划”专项行动全国示范性团队、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最佳（优秀）模拟政协提案作品。
B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二等级、省部级第一等级，文体类国家级第一等级，第一人加3分，第二、三人加1.8分，其余人加[2.4/其他参与人数]分（上限1.2分），如无排名，按照[总分9/总参与人数]加分（上限3分）：
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黑龙江省青年文明号、黑龙江省五四红旗团支部、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志愿服务集体、黑龙江省志愿服务“五个100”先进典型、黑龙江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项目、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示范项目、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团体赛事、文艺展演团体赛事国家级一等奖。
C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三等级、省部级第二等级、校级竞争类奖项，文体类国家级第二等级、省部级第一等级，第一人加2分，第二、三人加1.2分，其余人加[1.6/其他参与人数]分（上限0.8分），如无排名，按照[总分6/总参与人数]加分（上限2分）：
哈工大学生五四奖章（集体）、十佳学生党支部创新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社会实践十佳团队、十佳团队、十佳思政实践项目、十佳思政网络作品、十佳强国建设主题系列微视频、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团体赛事、文艺展演团体赛事国家级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
D类为思政类省部级第三等级、校级标兵类奖项，文体类国家级第三等级、省部级其他等级，第一人加1分，第二、三人加0.6分，其余人加[0.8/其他参与人数]分（上限0.4分），如无排名，按照[总分3/总参与人数]加分（上限1分）：
优秀班级标兵、优秀团支部标兵、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团体赛事、文艺展演团体赛事国家级三等奖、省部级其他奖项。

集体获奖，分值取一个最高项计算，不可累加。
2、个人获奖
学生个人获得思政类、文体类竞争性奖项，按照以下类别进行加分。
A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一等级加5分：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年度人物 5 分，提名 4 分，入围 2 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党员标兵”、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中国青年好网民。
B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二等级、省部级第一等级，文体类国家级第一等级，加3分：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黑龙江省优秀共青团员、黑龙江省优秀共青团干部、黑龙江省向上向善好青年、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创业奖、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黑龙江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服务标兵、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创业奖、黑龙江省志愿服务“五个 100”先进个人典型、龙江青年好网民、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个人赛事、文艺展演个人赛事国家级特等奖/一等奖。
C类为思政类国家级第三等级、省部级第二等级、校级两优一先、十佳类奖项，文体类国家级第二等级、省部级第一等级，加2分：哈工大学生五四奖章（个人）、优秀学生李昌奖、十佳英才、十佳学生干部、十佳优秀共产党员、十佳优秀党务工作者（学生党支部书记）、十佳学业帮辅志愿者、十佳青年志愿者、十佳最美笔记达人、十佳团员、十佳团干部、十佳最美笔记达人奖项、实验室讲解大赛十佳个人、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个人赛事、文艺展演个人赛事国家级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
D类为思政类省部级第三等级、校级学生标兵类，文体类国家级第三等级、省部级其他等级，加1分：省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学生党支部书记）、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优秀团员标兵、优秀团干部标兵、代表学校参加的体育个人赛事、文艺展演个人赛事国家级三等奖、省部级其他奖项。
个人获奖，分值取一个最高项计算，不可累加。
评奖评优获奖明细内未包含的奖项，由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后确定加分情况。若集体和个人均有获奖，则两项分值可以累加。
三、承担学生工作职务

学生个人承担学生工作事务，按照以下类别进行加分。

A类为担任国内的学生工作职务：担任一学年的国家级学生组织主席团负责人2分，国家级学生组织部长、省部级学生组织主席团负责人1分，校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省部级学生组织部长加0.8分，校研究生会部长、院级学生组织主席团成员、校级社团及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加0.5分，如工作未满一年按照实际工作时长折算，半年以下不计分。承担学生工作职务加分核算，以指导教师出具佐证材料为准。

B类为参加国际组织实习：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中的国际组织实习的加2分，线下在境外参加国际组织实习的加1.5分，线下在国内参加国际组织实习（含境外国际组织一类驻华分中心）或线上参加在人社部国际组织名录内国际组织实习的加1分，线上参加不在人社部国际组织名录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实习的加0.5分，承担国际组织实习加分核算，以实习组织出具的实习证明材料为准，在多个国际组织实习时累计加分上限为2分。

承担学生工作职务，分值取一个最高项计算，不可累加。

评奖评优加分与承担学生工作职务加分可以累加。
四、特殊表现
对为国家、学校和社会做出特殊贡献，带来较大社会影响的学生，如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等，经学院研究，视具体情况给予0～5分的加分。
